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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是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  

作者/来源：陈家喜 杨道田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内民主做出新的部署，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

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根本，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

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党内民主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路径，而

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需要扩大党内民主的范围，增强体制的活力，保持党内民主走在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的

前列。 

       一、党内民主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综合起来，这些观点主要分为：一是基层民主

升级论，认为从村民选举和社区选举出发，自下而上地推动选举层级的变化，最终会带来中国宏观政治的发

展；二是经济改革包容论，认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如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等，因

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向来都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寓于经济改革之中的；三是社会建设孕育论，认为和谐社会

建设孕育丰富的政治内涵，通过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可以达到促进公平，维护稳定，提高政治合法性的政治

后果；四是政府改革替代论，认为当下中国并没有进行基本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通过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

变，打造服务型政府等行政领域的改革，来实现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 

  不可否认，这些解释注意到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一些特征，然而却不能单独成为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原

因。实际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也是推动基层民主、社会建设和政府改革的

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最核心的主体。邓小平早就强调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

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①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

的讲话中也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不能始终带领人民走在时代前列，能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对党的最根本的考验。”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

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也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这些制度成为人民参政的重要制度形态。然而，这些民主形态的发展离不开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同步提升。

换言之，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也会直接制约和影响基层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提高执政党党内

民主的水平和层次，增强执政党认识民主和驾驭民主的能力和技巧，直接决定着执政党推动其他形态民主的信

心和决心。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党内民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党内民主兼容基层民主。以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基

础、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然而，在基层选举不断推进的同时，作为基层社会领导核心的村党支部却有被边

缘化的风险。1992年山西省河曲县岱狱殿村首次用 “两票制”选举村党支部班子成员，两票制后来又发展成

“两推一选”，即分别召开党员和村民会议，对原党支部成员进行评议并推荐新党支部委员初步候选人，票数

达到半数以上的，具备初步候选人资格；乡镇党委组织考察，确定正式候选人后，由党员大会差额选举新一届

党支部委员会。不管是“两票制”还是“两推一选”，都是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推进了基层民主。同时，党

内民主在吸收党员和群众参与的同时，也巩固了基层党组织的群众认同度，提升了政治权威。 

  （二）党内民主引领人民民主。十六大报告不仅把“党内民主”提高到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位置，还超越

了过去把发扬党内民主仅看作是党的作风和工作方法的狭隘观念，把党内民主当作一项制度来建设。从十六大

以来，一些党内民主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实践也不断展开，乡镇党组织的“公推直选”改革就是一例。“公推直

选”分为“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两个环节。候选人的“公开推荐”往往采取个人自荐，普通党员及党外

群众推荐，人大代表、领导干部推荐，以及组织推荐等多种方式。这些初步提名人选，经过资格审查和组织考

察之后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进入正式的“直接选举”环节。这一环节，由全体党员或者党代表，投票产生乡

镇党委书记或者委员的人选。 

  乡镇党委的“公推直选”不仅在于将党内基层民主升级到基层政权层面，还在于实现了对人民民主的引

领。通过推行公推直选，不仅使乡镇党委在候选人提名和最后选举环节获得了全体党员的票决支持，而且还通

过多种形式的推荐，特别是允许群众或社会代表推荐党委候选人，使其也获得了党外群众的“公认”，具有了

“双重合法性”，进而实现了对人民民主的兼容。 

  （三）党内民主促进权力监督。一些党内民主的实践探索，如述职述廉制度、党代会常任制、民主评议制



度、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等，既强化了党员的权利保障，也加强了对干部的监督力度。中共十六届三中全

会上，中央政治局首次向中央委员会“述职”。这是中央带头实行党内民主的重大进步，为全党扩大民主监督

实践提供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这一做法是中央率先垂范，落实党章关于党内民主的制度规定。2004年2月颁布

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十九条将这一实践发展为“述职述廉”制度，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

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中央纪委常委会向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报告工作。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

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设常委会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

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 

  始于1988年的党代会常任制，对于加强权力监督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

式……要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随后，全国各省市再次掀起党代会常任制探索的高潮，到

2004年底，全国有一多半的省份开展了试点工作。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湖北省罗田县、宜都市，四川省雅安

市，深圳市宝安区等地成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成功典范。党代会常任制实施，保障了党员经常性地行使权

利，党员直接选举党代表、民主评议党委领导、通过党员代表联系办公室、全委会等，强化了对党的领导干部

的经常性监督，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 

  （四）党内民主拓宽了干部选拔的渠道。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干部公推公选，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探索形

式。公推公选是公开推荐、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它采取个人自荐、群众推荐和组织推

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考核、考试、面试（演讲、答辩）等程序，公开选拔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候选人预备人

选，再依法举行选举或任命。据不完全统计，2002-2006年间，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进行了公选工作。 

  公推公选在组织选拔的基础上增加了群众公认的权重，扩大了干部选拔的视野，优化了干部选拔制度。目

前干部选用中的民主推荐、考察、任免决定等程序的论证性色彩强，若未发现重大问题，一般不会影响正常任

用。因此干部人选的初始提名权非常重要。事实上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往往也是从初始提名上

打开缺口的。公推公选以民主推荐形式，把干部人选的初始提名权直接交给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地扩大了这一

核心环节上的民主。公推公选以民主、公开、规范的程序进行初始提名，开始打破“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

的潜规则，初步实现了“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的民主转变。不少地方的公推公选还邀请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劳模代表和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参加民主推荐、个人陈述、演讲答辩、现场测评等，探索建立自

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的制度性通道和平台。{2} 

       三、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党内民主建设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动力，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因此，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

设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布局来看，进一步推

进党内民主，还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党内民主的范围要由党内扩展到党外。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巩固的。党的领导又具体体现为党的各级组织在

各级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一特点决定了党内民主的程度不仅关涉党员权利的行

使，还关涉到这些政权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民主氛围。因此，党内民主的范围应当由党内扩大到党外，要推广到

政权层面，以党内民主的发展带动人民民主的进步；推广到社会组织层面，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成长。

党组织领导人的选拔过程不仅要发挥党员的表决权利，还要吸收党外群众的参与，要由广大群众参与候选人的

提名推荐和民主评议，要让党的领导人先过“群众关”，接受“群众公认”的实践检验。基层党组织进行的

“公推直选”改革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应当进行更大范围的探索。 

     （二）党内民主要增强体制的活力。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组建起来的，党内民主的发

展也要坚持这一原则，正如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适度扩大基层公推直选的范围，“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然而，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并长期在计划体制下领导建设，执政

党在对待民主集中制的了解上更为偏向集中而非民主，体现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

级，全党服从中央”。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党内的活力被窒息。推进党内民主，必须适度发挥基层组织的自主

性和独立性，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允许那些得到群众支持和党内支持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适度开

放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增加候选人提名的各种形式，允许自荐，增加选举的差额比例，允许开展竞职演说和回

答提问的环节。在当前进行的“公推公选”干部基础上，应当适度提高干部公选的层级，降低干部公选的门

槛，提高公选的竞争性。 

     （三）党内民主要走在前列。中国共产党以其不断与时俱进，从而不断保持先进性，保持对中国改革开放

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领导权。党内民主作为执政党先进性建设的重要途径，也必须保持走在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

的前面。应当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基层民主和人民民主超越于党内民主的步伐，随着执政党对这一趋势

的感知及对党内民主的加强，党内民主开始超越了基层民主和人民民主，并引领它们不断前行。要保持党内民

主走在人民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前面，就必须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丰富党内民主的实

现形式， 提高驾驭社会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能力和水平。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381页。 

       ②倪春青：《公推公选：干部选任中的增量民主》,《学习时报》，2007年6月11日。 



 

 

       （作者单位：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杨道田，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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